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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需求
一、服务对象
具有雁塔区户籍、年龄16-59(＜60)周岁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有托养服务需求的智力残疾人、稳定期的精神残疾人（指精神障碍已经在精神专科确诊并得到治疗，急性期症状已被控制，目前处于较稳定的状态，并经精神科医师风险评估可以转介托养的精神残疾人）、重度肢体残疾人以及同时存在智力或精神残疾的多重残疾人。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的残疾人不作为托养服务对象。
二、服务类型及服务内容
（1）服务类型：集中托养服务。按照《就业年龄段智力、精神及重度肢体残疾人托养服务规范（GB/T 37516—2019）》《政府购买残疾人托养服务技术标准与规范》《残疾人服务机构管理办法》（陕民函〔2018〕95 号）和《关于进一步推动政府购买助残服务的实施意见》（陕残联发〔2021〕1 号）等有关规定，采取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采用 24 小时寄宿制集中居住和照料模式，为日常饮食起居需要专人护理而家庭护理有困难的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及多重残疾人提供专业化长期生活照料和日常护理服务。
（2）服务内容：为残疾人提供生活照料和护理；生活自理能力训练；社会适应能力辅导；职业康复和劳动技能训练；运动功能训练。
三、补助标准
（1）对符合寄宿制集中托养服务条件并接受服务的残疾人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每服务 3 个月为 1 人次，每人次购买标准 6000 元。个别服务对象确需长期服务的，按具体服务的时间确定人次。
（2）每月托养 20 天（含 20 天）以上的按 1 个月补助，10 天（含 10 天）以上按 80%补助，10 天以下不予补助。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撤销或托养服务对象退出的，自撤销和退出当月起停拨托养补助资金。
四、工作任务
西安市雁塔区残疾人集中托养服务项目服务人数为12人。
五、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
